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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恩特公司清算注销工作的报告

各位股东：
为严格落实联通集团《关于加快推进低效无效参股股权处置工作的通知》（中国联通资本[2025]5号）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长期未经营或停止经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市场退出的若干措施》（国办发[2025]39号）中“针对吊销企业可强制清算一批”的要求，拟对通发公司持股的、且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四川恩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特公司”）制定注销实施方案。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恩特公司基本情况
（一）企业概况

恩特公司成立于1989年11月，注册资本390万美元，四川省水泥制品厂持股25%，四川工商新技术开发公司持股15%、香港品郎发展有限公司持股65%。1996年9月，四川工商新技术开发公司将持有恩特公司15%的股权通发“以债抵股”的方式转让至通发公司。2010年7月被成都市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大股东香港新品朗发展有限公司长期失联，无近年财务资料。
（二）前期处置情况

2014年起委托律师事务所开展尽职调查并出具报告，同年发起强制清算程序；2018年1月向成都市中院申请强制清算，因缺少恩特公司财务资料被撤案。根据联通集团公司审计部2020 年9 月召开的低效无效股权待清理项目专项会议精神，经四川联通2020 年68 次党委会审议通过，通发公司在财务账面对恩特公司进行了“账销案存”处理。
二、处置方案
因大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等相关规定，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的，债权人、公司股东、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现拟委托律师事务所负责办理恩特公司的强制清算注销工作。
特此报告，请各位股东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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